
靜宜大學桌球教室-使用須知 
一、 凡使用本桌球教室之個人或團體，均應遵守本

規定。 

二、 本桌球教室使用優先順序為教學、訓練，請使

用者配合授課教師，勿占用球桌以免影響教學。 

三、 使用桌球教室前，請攜帶學生證到管理室登

記，並依照管理人員所安排之球桌進行打球，

球桌編號請參閱桌球教室使用分配表。 

四、 請維護場地之清潔，並將垃圾帶離現場。 

五、 請遵守桌球教室下列使用規範： 

1. 應穿著運動服裝及專用運動鞋，禁止穿著皮

鞋、高跟鞋、拖鞋等不合規定之鞋類進入活

動場區，以免損壞地面。 

2. 使用者須愛惜球檯，不得隨意搬動球檯，或

坐、靠球檯，弄濕檯面須立即擦乾。 

3. 請維護場地之清潔，並將垃圾丟棄至垃圾桶

內。 

4. 為使桌球教室充分利用，每面球桌以四人以

上共用為原則，除非球桌空出，否則不能兩

人獨佔一面球桌，且每次登記使用時段以一

小時為原則。 

六、 體育室保有因活動、課程等需要，暫停租借或

開放球場之權力。 

七、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並公告之。 


